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之意見書 
背景 

  政府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烈討

論，有人認為課程是洗腦式愛國教育，有觀點表示贊同課程內容，亦有意見指出

課程要是其是非其非。我們提出數項質疑，包括政權與國家密不可分下國民教育

所推行的困難，現行計劃對下一代社會意識的清洗及公民意識的削弱，並建議停

止國民教育改革，並著力加強公民教育政策，培養下一代關心社會的公民意識。 

  
國民教育的根本障礙——政國難分 

   在一項有關國民身份認同的研究中指出，超過八成的香港人對長城等傳統

中國的象徵感到驕傲，意味著他們身為中華民族的自豪感。同時，只有甚少人稱

他們愛現在的國家。港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可歸因於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及

政府界線模糊。在諮詢文件中，提及香港國民教育的方向，參考到其他國家和地

區，如法國、美國及澳洲等，加深學生對國民身份認同，從而提高他們的承擔。

值得留意的是，上述的地方都是實行民主制度，現任政府和國家的界線分明，國

民清楚明白自己在愛國家的同時，可以討厭現屆政府。中國政府欠缺的程序合法

性令港人對「愛國」或「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感到困難。現時的中國政府，對國

民宣傳黨代表著整個國家及民族，另一方面，這代表國家的政權卻不斷侵犯國民

的人權、自由，令港人在承認自己愛國時，無可避免地承認支持現任政權及其行

為，愛國的標籤在港人心目中是與現時政權的親近及擁護。 

  
  學生一方面在課堂上被要求要對國家在奧運中的成就感到驕傲，在另一方

面，他們在電視聽到跟他們相同年齡的孩子因豆腐渣工程而犧牲和被毒奶粉折

磨，政府卻視若無睹，學生自然會陷入一種矛盾，到底自己愛是國家的甚麼？國

家的經濟發展成就、國民、土地抑或文化？觀乎整份國民教育的文件，我們看不

到國民教育課程中能有效地解決這種矛盾。我們不難想像，學生接觸到國家的負

面問題時，對國家的失望會減低身份的認同，甚至步入一種「國家不愛我，我為

甚麼要愛國家」的感受。在國家、政府和政權糾纏不清的關係下，諮詢文件上的

國民教育難以促進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在一本有關香港國民身份認同的著作，就指出，若果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

香港人對國民的歸屬感問題就會大大減少，雖然還有文化及地理位置上的影響。

缺乏民主制度，教育學生愛國就容易變成盲目的愛國教育，與教育中的的批判思

維有所衝突，因為這類以灌輸意識形態在首位的教育很難不犧牲理性批判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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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香港加強國民教育，不但毫無作為，也會令人憂慮只是洗腦教育，

為合理化在位政權的統治而推行。即使是如實全面地教授國情，也無助釋除對國

家與政權認同的混淆。當中聯辦的官員也毫不諱言說到國民教育是為使到國民更

服從中央政府而推行，社會上的種種憂慮並非毫無根據。 

 
國民教育削弱公民意識，清洗下一代價值觀 

  在政國難分的大前題未曾解決前，美名培養國民意識的國民教育，說穿了只

是中共政權為了維穩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透過根絕年青一代的批判思考、栽種

盲目愛國觀念，進行洗腦教育，繼而清洗香港社會對中共政權的任何挑戰。香港

市民經歷過六四屠城，目睹了中國政府對民運人士、異見人士的打壓，深知國家

所面對的問題，亦勇於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去表達對政權的不滿、對改變的渴

求。而國民教育正正就是向新一代的年青人伸出魔爪，在他們未建立成熟的價值

觀、社會的批判意識前，以「教育」手段注入盲目愛國、拒絕分析國家弊病的心

態，打擊對公民權責的認知，藉此逐步進行社會意識清洗。教育，成為了中共的

政治工具。 

 
  事實上，教育在香港一直是一種政治工具，而從「公民教育」到「國民教育」

的轉變中這跡象亦有跡可尋。1996 年，政府建立了不完整的公民教育計畫，以

建立批判思考、公民價值為目標，向學生進行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的教

育，培養對本土社會狀況、中國國情的認識。此教育模式致力培養學生成為理想

的世界公民，並鞏固權責的意識，但對於建立學生本土意識、關心社會意識仍然

缺乏。。回歸後，課程改革加入國情教育，以培養「國民身份認同」為目標，卻

把公民權利、民主、法治等概念從課程中剔除。及後，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更名為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而現時的國民教育也是當然是其負責。為加快香港的

馴化、中港的融合，政府削弱公民教育，逐漸以國民教育取代；這次風波只是冰

山一角，為了配合中央政府的目標、使港人變得服從，香港公民意識其實早已被

政治化的教育所破壞。 

 
  在諮詢文件中，處處可見國民教育對下一代價值觀的扭曲。例如當學生認同

世界公民身份的同時，亦能從「國家國情的角度」理解世界議題，作出理性判斷，

及平衡個人與群體的利益；要求學生為「國家及民眾求福祉，加強和諧團結、關

愛家國的情懷等」。「國家國情的角度」自然是選擇性失明地看不見六四、豆腐

渣工程，「為國家犧牲付出」也順理成章地等如「為穩固政權、發展經濟，犧牲

國民利益、基本人權」了。甚至如教育局的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發展主任張永

雄指「普世價值等於西方價值，只是向中國施壓的方法」的論調，也是與中國高

官的說法如出一轍！經歷這種「中國價值」、「中國角度」的國民教育的學生，

除了變成中共所渴見的馴民，還有甚麼結果？ 

 



終止洗腦教育，加強公民教育，培養社會參與 

  因此，我們建議終止是次國民教育改革，並加強現有的公民教育政策，令香

港社會的下一代成為對社會發展有承擔的積極公民。下一代需要的，是關心及參

與社會事務的意識，並不是成為盲目愛國且不敢指出其政府的缺失的「乖乖國

民」。公民權責(citizenship)建基於完全平等與自由原則上的社會成員資格，且

給予公民一個身份與角色行為規範。公民教育，除了教導權利和義務的認知外1，

如市民權利、社會權利、政治權利2，及繳交稅款、接受義務教育、參與促進社

會福祉的活動、參與選舉等3(Janowitz，1980) 等義務，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

公民態度：「公民教育應培養學生有一個義務去關心民眾、關心社會的態度，因

為這是一個人成長為具有參與意識的公民所需的一個重要素質。要成為一個有參

與意識的公民，學生還要持積極的態度，能移情共感、尊重和欣賞不同的觀點」

（《學校公民教育指引》，頁 13）。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積極關心社會的公

民態度，是需要有一個開放民主的制度來讓公民去體驗。 

 
  為了推動公民對本地社會發展的參與，除了選舉投票這種消極公民的行為

外，每一個社會都應准許市民參與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公共事務，政府也須要開

放公共政策權力到個人生活的層次，所以我們一直要求香港政府（及中央政府）

必須在制定政策的過程真正地咨詢及重視市民的意見，而不是以先斬後奏的決策

方式來搞「假咨詢」；政府必須承認每一個香港市民的公民身份，有平等的權力

去影響公共政策，不應只重視「有權有勢有錢」的人士與機構。 

 

我們絕不希望看到學校提供一個缺乏社會責任和關心、不反思社會不公的國

民教育課程，令未來的社會棟樑變成只能拍和、不敢反對的「愚民」，這實不是

一個要發展成公平民主的社會所需的基石。回顧公民教育的課程，要成為一個關

心和參與國家發展的中國國民，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培養公民權責的公民教育，在

課程內容上應加強本土具爭議性的議題討論，以及中國政治問題﹙如國家、民族

與政權的分別﹚、社會問題(如貧窮、人權問題)，務求讓學生有機會了解祖國當

前面對的難題，而不是一味的歌頌中共政權的偉大和成就，繼而痛惜和關注當前

的問題，體驗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所以，要培養孩子成為積極公民來建設社會，

作為強制性教育的本地中、小校就有責任在公民教育的課程上著力培養市民具有

                                                       
1徐榮安(2004)總結了不同的學者對公民權利和義務的理論(當中包括了 Marshall 的公民權利和

Janowitz 的公民義務)，指出公民權責(citizenship right)包括了國家社會的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其

方向是關心本國的人權及民主參與的發展，講求人與人及互相尊重和合作，以公平與公義的原則

行使自由的權利，令社會趨向發展成平等、民主社會。 
2Marshall (1973) 認為公民權責(citizenship right)著重權利，包括三個範疇： 
1) 市民權(Civil Right)—包括人身自由、集會結社自由、言論自由、思想及信仰自由，私有財產

權和公平審訊權； 
2) 社會權利(Social Right)—公民有權分享文化傳統與生活的權利，包括社會福利和保障； 
3) 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公民有選舉權和被選權。 
3Janowitz(1980) 提出現代公民應履行以下的義務：(1) 服兵役；(2) 繳交稅款；(3) 接受義務教育；

(4) 參與促進社會福祉的活動；(5) 參與選舉。 



公民參與的意識，與此同時更重要的是，政府就要下放權力──讓市民擁有參加

社會群體間公共事務的機會，包括對周圍發生事物的關注，表達對社會及政府政

策的意見及以行動付諸實行。 

 

我們要求： 

1. 立刻終止〈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中之改革； 

2. 推行真正公民教育，建立學生社會參與意識； 

3. 建立開放諮詢制度，讓市民有機會參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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